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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種族歧視條例僱傭實務守則》  

 
 

目的 

 
  本文件綜述政制事務委員會 (下稱 "事務委員會 ")就《種族
歧視條例僱傭實務守則》(下稱 "《僱傭實務守則》")草擬本所作的
討論。  
 
 
背景 

 
2.  《種族歧視條例》於 2008年 7月 10日制定，將公營機構和
私營機構指定活動範疇內的種族歧視和騷擾及其他有關作為定為

違法作為；指定活動範疇包括僱傭、教育，以及貨品、設施、服

務和處所的提供。賦予平等機會委員會 (下稱 "平機會 ")權力執行
《種族歧視條例》的條文 (第 59至 63條 )已於 2008年 10月 3日生效。
根據《種族歧視條例》第 63條，平機會可為  ⎯⎯  
 

(a) 消除歧視的目的；  
 
(b) 促進屬於不同種族群體的人之間的平等機會及和諧的目

的；或  
 
(c) 消除騷擾及中傷的目的，  
 

發出載有它認為合適的屬實務性指引的實務守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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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政府當局計劃，待平機會發表《僱傭實務守則》後，《種

族歧視條例》的實質條文約於 2009年年中生效。平機會於 2008年
10月 13日發表守則草擬本的公眾諮詢文件，諮詢期原定於 2008年
12月 8日結束，其後延長至 2009年 1月 19日。根據平機會的計劃，
《僱傭實務守則》將於 2009年 3月提交立法會進行 "先訂立後審議
的程序 "，應可於 2009年4月發出。  
 
4.  《僱傭實務守則》並無直接施加任何法律責任，亦不具法

律約束力，即使不遵守該守則，亦不會帶來任何法律責任。然而，

法庭在判決案件時會考慮該守則中的相關部分。  
 
 
事務委員會提出的主要事項 

 
5.  在 2008年11月17日舉行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當局就《僱
傭實務守則》草擬本諮詢事務委員會。委員在會議上提出的主要

事項綜述於下文各段。  
 
《僱傭實務守則》草擬本的整體取向及內容  
 
6.  部分委員對守則草擬本並沒有充分處理與語言有關的歧

視問題表示失望。他們認為，《種族歧視條例草案》原有第58條就
使用語文方面的豁免作出規定，但該條文不獲列入《種族歧視條例》

內，因此，平機會應該在守則草擬本中更詳盡闡釋語言問題如何構

成間接歧視，並應羅列更多例子，說明使用語言問題對僱傭事宜

造成的影響。  
 
7.  這些委員並認為，根據《種族歧視條例》，平機會獲賦予

法定職能，致力消除歧視，以及促進屬於不同種族群體的人之間的

平等機會及和諧，因此，平機會應擬備一套實務守則，就消除歧視

及促進平等機會提供實務性指引，而這套守則的內容應正面積極、

使用者易於理解，而且並不抽象。他們促請平機會考慮重新草擬該

守則，原因是該守則運用過多法律辭彙，而且純粹利用例子解釋

法例，並沒有給予指引。  
 
8.  政府當局及平機會回應時表示，當局原建議的豁免條文訂

明，在提供貨品、服務及設施等方面使用或不使用特定語文的例

外情況。由於《僱傭實務守則》關乎僱傭事宜，有關豁免條文對

該守則的影響較輕微。雖然語言隔閡可能導致間接歧視，但《種族

歧視條例》不包括基於語言作出歧視行為的條文，亦沒有訂明須顧

及少數族裔人士的語言需要的明確責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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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 平機會表示，《僱傭實務守則》是一套旨在令僱主和僱員

遵守法例規定的工具，其作用是向僱主和僱員解釋《種族歧視條

例》下各項法律規定。該守則的涵蓋範圍不得踰越法定條文的範

圍，而該守則的作用也不是彌補《種族歧視條例》的不足之處。

此外，平機會完全瞭解其在倡導和促進平等機會方面擔當重要角

色。由平機會發表的 "良好管理常規系列 "將會作出大幅修訂；這套
資料系列包含有關各項反歧視條例及相關實務守則的資料單張。  
 
該守則的草擬方式  
 
10.  部分委員關注到，按照該守則現時的草擬方式，市民未必

瞭解到，在《種族歧視條例》之下，何謂 "有理可據的要求或條件 "，
因而令社會人士對某項行為會否構成該條例之下的間接歧視，感

到無所適從。他們並擔心，僱主和僱員難以掌握他們在《種族歧

視條例》之下的法律責任。委員就守則草擬本的具體條文提出的

疑問包括  ⎯⎯  
 

(a) 第 2.1段： "種族 "一詞的涵義；  
 
(b) 第 4.1.1.2段：何謂 "有理可據的要求或條件 "；  
 
(c) 第 4.2.5段："一些 "的涵蓋範圍，以及前任僱主的作為仍在

第 4.2.5段涵蓋範圍內的時限；及  
 
(d) 第 4.3.1段：受害人是否必須在場才構成種族騷擾情況。  

 
委員並對守則草擬本的用字及部分例子的內容提出意見。  
 
11.  平機會及政府當局作出以下回應：  
 

(a) 該守則內 "種族 "一詞的涵義，應嚴格按照《種族歧視條例》
第 8(1)(a)條對 "種族 "一詞的定義理解，即 "種族 "就某人而
言，指該人的 "種族、膚色、世系、民族或人種 "；  

 
(b) 《僱傭實務守則》的原意並非作為決定性的法例說明。至

於某宗個別個案是否符合法例規定，最終會根據每宗個案

的事實及由相關案例衍生的原則作出裁決；  
 
(c) 平機會會在該守則內提供更多例子，闡述 "有理可據 "及其

他相關詞彙的法律原則；及  
 
(d) 受害人是否在場的提述是用來分辨第 4.3.1段所述的不受

歡迎的騷擾行徑與第 4.3.2段所指的敵意環境的騷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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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機會答允在修訂守則草擬本的具體條文及其內所載例子的用字

時，考慮委員提出的意見。  
 
諮詢工作  
 
12.  平機會告知事務委員會，守則草擬本只以兩種法定語文

(即中英兩種語文 )印製，但有關守則草擬本內容要點的資料單張，
則以中文、英文及另外 6種少數族裔人士常用語文 (即印地語、印
尼語、尼泊爾語、他加祿語、泰語及烏爾都語 )印製。對於平機會
作為推動平等機會的公營機構，卻沒有安排將守則草擬本翻譯成

少數族裔人士所用語言的版本，讓他們能夠有意義地參與諮詢過

程，部分委員表示強烈不滿。他們指出，根據《種族歧視條例》

第 63條，平機會有義務就守則草擬本諮詢適當的組織，而這些組
織應包括少數族裔人士。他們亦認為，平機會沒有這樣做，會構

成間接歧視。這些委員要求平機會以少數族裔人士的語言擬備守

則草擬本的譯本，以及在備妥該等譯本後加開公眾諮詢會，並應

將上述工作列為優先處理工作。  
 
13.  平機會解釋，根據《種族歧視條例》第 63(14)條，任何人
不依循該守則的條文，此事本身不使該人須承擔法律責任，但在

法院進行的任何有關法律程序中，根據第 63條發出的任何實務守
則可獲接納為證據。鑒於該守則的法律影響，平機會並沒有安排

將該守則翻譯成少數族裔人士所用語言的版本，因為平機會不能

確定，這些譯本可否達到法例要求的準確程度。然而，平機會答

允考慮委員的要求。  
 
14.  謹請委員注意，平機會其後以 6種不同語言印製守則草擬
本的譯本，包括烏爾都語、尼泊爾語、他加祿語、泰語、印地語

及印尼語。平機會並加開了兩次公眾諮詢會，會上設有不同少數

族裔語言的即時傳譯服務。  
 

有關文件  
 
15.  相關文件一覽表現載於附錄。這些文件已上載於立法會網

站。 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09年3月 11日  



附錄  
 

《種族歧視條例僱傭實務守則》 

 
有關文件  

 
 

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 

政制事務委員會  2008年11月 17日 平等機會委員會就 "有關《種族歧視
條例僱傭實務守則》公眾諮詢 "提供
的資料文件  
[立法會CB(2)265/08-09(03)號文件 ]
 
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就 "有關《種族歧
視條例僱傭實務守則》公眾諮詢 "
發表的立場書  
[立法會CB(2)291/08-09(01)號文件 ]
(只備中文本 ) 
 
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就《種

族歧視條例僱傭實務守則》草擬本

提交的意見書  
[立法會CB(2)508/08-09(01)號文件 ]
(只備中文本 ) 
 
平等機會委員會就香港社區組織協

會的立場書所作的回應  
[立法會CB(2)523/08-09(01)號文件 ]
 
會議紀要  
[立法會 (2)827/08-09號文件 ] 
 
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09年3月 11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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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08-09/chinese/panels/ca/papers/ca1117cb2-523-1-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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